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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14日

（2017）浙0481民初4065号
张美华：本院受理原告周锡华诉被告沈坤林、张

美华、桐乡市崇福新盈旅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481 民初
4065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一、被告沈坤林、
张美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周锡
华借款 50000 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以本金 50000
元为基数，从2016年8月9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
实际还清日止）及律师代理费 3500 元；二、驳回原
告周锡华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38 元，
减半收取 569 元，由被告沈坤林、张美华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4065号

沈坤林、张美华：上诉人周锡华就（2017）浙0481
民初4065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上诉人请求：撤销（2017）浙
0481民初4065号民事判决书中的第二项判决，并依
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原审法院重
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707号

邱凡荣：本院受理原告邱冠军诉你方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02民初27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706号

邱凡荣：本院受理原告邱冠军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502民初27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4997号

孙建华：本院受理原告潘坤权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及应诉、
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
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告知审判员组成人员通知书、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本案定于
2018年2月27日9时00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555号之一

冯利、屠玉妹：本院对原告张春法诉被告冯利、
屠玉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依法裁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503民初1555号之一民事裁
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张春法撤回起诉）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5971号

应剑强、潘培飞：本院受理原告张惠芬与被告应
剑强、潘培飞、应恭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判令：
1、被告应剑强、潘培飞立即清偿货款568250元及利
息（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2、被告应恭良对上述
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逾期不答辩不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
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定于2018年2月8日下
午 14 时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4747号

周儆：本院受理原告蒋陆新与被告周儆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474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周儆归还原告蒋
陆新借款人民币7万元及利息6.2万元，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本案受理费294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诉讼费3590元，由被告周儆负担，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4426号

吴平良：本院受理原告王俊与被告朱泳、倪珊
珊、吴平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0523民初44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
被告朱泳、倪珊珊共同归还原告王俊借款人民币80
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利息自2017年7月3日起按月
利率2%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利随本清），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二、被告吴平良对被告朱泳
上述给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吴平良在履行本
案债务的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就其实际清偿额立
即向主债务人朱泳进行追偿。本案受理费11800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12450元，由被告朱泳、倪
珊珊、吴平良共同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4264号

汤罗良：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必扬管业有限公司
与被告浙江省一建集团有限公司、章朝初、汤罗良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汤罗良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3民催7号

本院于2017年8月3日受理了东阳市天都建设
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本票（出票
日期2017年7月12日，票据号码1050337522731420，
票面金额人民币30000元整，申请人东阳市天都建设
有限公司、出票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
经济开发区支行，收款人嘉兴诚欣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作出（2017）浙
0783民催7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3022号

傅利民：本院对原告傅昔波诉被告傅利民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为：一、由
被告傅利民支付原告傅昔波租金30000元及房屋占
有使用费50000元合计人民币80000元,并支付利息
(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从
2017年4月20日起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止)，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限被告傅利民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腾空租赁房屋。三、驳回
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0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3750元，由被告傅利民负担。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0726民初302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浦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在那段时间，万家文化的股价也

犹如坐上“过山车”，无数的散户为此

充当了“接盘侠”的角色。

厉健律师表示，在本身资金准备

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宣布对一家公司

进行收购，对投资人存在明显的误导，

为此受损的投资人可起诉要求赔偿。

实际上，索赔行动从今年2月就已经开

始，“当时有二三十位股民来做索赔的

预登记，随着近日证监会《告知书》的

公布，到昨天为止已经有上百人来电

来函咨询”。

厉健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他

初步确定在2017年1月12日至2017

年3月31日（含当日）期间买入祥源文

化股票（原万家文化），并在2017年4

月1日后卖出或继续持有股票的受损

投资者，可以起诉索赔。不过，厉健也

坦言，这个索赔条件还存在争议，最终

要以法院认定为准，该案件由杭州中

院管辖。

厉健表示，对于维权一事，投资者

不必过于着急，因为此类案例，一般要

等到证监会公布正式处罚决定后才能

提起诉讼，作出正式处罚决定之前，赵

薇、龙薇传媒等方面还可以申辩。“投

资者可以先提供身份证复印件、证券

开户信息查询单、加盖证券公司营业

部印章的股票交易对账单原件等资

料，律师进行审核后，初步确定符合索

赔条件、有委托意向的投资者，到时再

一并向杭州中院起诉。”按照法律规

定，此案的诉讼时效为三年。

根据《证券法》第193条，发行人、

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

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

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的，最高可处60万元罚款；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还可并处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

的罚款。厉健表示，由此来看，对赵薇

夫妇各处30万的罚款，已是“顶格”处

罚了。

对于索赔的金额，厉健表示，这与

投资者的交易情况密切相关，比如账

面资金、买进卖出的操作情况等等。

比如，目前已收的材料中，有一位股民

王先生是今年2月买入万家文化，今年

4月继续持有，经过律师的计算，索赔

金额在13万元左右。“但无论如何，赵

薇等人或将面临成百上千人的起诉和

巨额赔偿，这才是真正有威慑力的。”

赵薇夫妇将被“顶格”处罚，5年禁入证券市场

本报联合律师开展投资者维权行动
今年1月12日至3月31日买入的股民可登记维权
本报记者 高敏

当年风靡一时的“小燕子”赵薇再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不过这一次和证监会的一份处罚告知

书有关。

11月9日晚，浙江祥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

事先告知书，万家文化（已更名为祥源文化）、龙薇传媒等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已调查完毕，依

法拟对龙薇传媒、万家文化、黄有龙、赵薇、赵政、孔德永作出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

除了行政处罚，“小燕子”还将面临巨额诉讼。本报联合浙江裕丰律师

事务所厉健律师全面启动祥源文化投资者维权行动。受损失股民可关注

“浙江法制报微信”（扫一扫右边二维码），在后台留下联系方法，注明“股票

维权”登记维权。

披露信息造假将受行政处罚

号称娱乐圈“女股神”的赵薇如何

走下“神坛”？根据《告知书》显示，该

事件起源于2016年12月，万家文化的

控股股东万好万家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万家集团）与龙薇传媒签订《万

好万家集团有限公司与西藏龙薇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

简称《股份转让协议》）。龙薇传媒以

30.599亿元的总价收购万家文化1.85

亿股，占万家文化已发行股份的

29.135％。本次交易完成后，龙薇传媒

将成为万家文化的控股股东。

龙薇传媒为赵薇旗下公司，注册

时间为2016年11月2日，仅为该交易

发生前的一个多月，注册资本为200万

元。《告知书》显示，这200万元注册资

本尚未实缴到位，未开展实际经营活

动，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

都为零。该公司设立的主要目的在于

从事国内文化方面的并购。

根据《告知书》，在控股权转让过程

中，龙薇传媒通过万家文化在2017年1

月12日、2017年2月16日公告中披露

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

大遗漏，主要涉及五个方面：龙薇传媒

在自身境内资金准备不足，相关金融机

构融资尚待审批，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

情况下，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司，且

贸然予以公告，对市场和投资者产生严

重误导；龙薇传媒关于筹资计划和安排

的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

龙薇传媒未及时披露与金融机构未达

成融资合作的情况；龙薇传媒对无法按

期完成融资计划原因的披露存在重大

遗漏；龙薇传媒关于积极促使本次控股

权转让交易顺利完成的信息披露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证监会认为，上述行为造成万家

文化股价大幅波动，引起市场和媒体

高度关注，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损害

了中小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市场的

公平、公正、公开。证监会依法拟对龙

薇传媒、万家文化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60万元罚款；对孔德永给予警

告，并处30万元罚款；对黄有龙、赵薇、

赵政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

款；对孔德永、黄有龙、赵薇分别采取

五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赵薇等人或面临大批投资者索赔

赵薇夫妇（图片来自网络）


